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115年「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書
	申 請 人
	(限專任教師)
	系 所
	
	職 稱
	

	聯絡電話
	(0)                         (H) E-MAIL：
	申請類別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計畫名稱
	
	選送人數
	

	實習機構
	
	實習國別
	

	實習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是否曾獲得
該計畫補助
	□ 是，年度:                        
□ 否

	擬取得
簽證種類
	
	保 險
購買方式
	
	實習時數
	

	實習待遇
	
	擬申請
金 額
	

	選送生 遴選標準、甄
選方式
及候補
機制
	（學術專業能力、外語能力符合各院系所訂定之遴選標準。若無遴選標準，則依各計畫遴選標準而訂，並檢附證明。若各計畫無遴選標準，則須符合本校遴選標準。另請詳述作業方式及候補機制。）
一、選送生遴選標準
二、甄選方式
三、候補機制


	檢附文件
(請勾選)
	□教育部子計畫書(含聲明書)
□有效之國外實習機構同意本校選送學生赴該機構實習同意書或合作契約書影本(執行內容涉及實習待遇、實習時數、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確實符合當地國實習相關法規及當地國境內實習勞動條件)，所送資料如為非英文之外文，應併附中譯文。
□其他有利資格審查文件(無則免)

	申請單位

	申請人：
(日期)            （分機）
	單位主管：
(日期)                  
	院級主管：
(日期)               

	院內審核資料〈由學院填寫〉

	學院承辦人：
(日期)            （分機）
	學院推薦排序：
	學院建議獎助金額：


收件日期/承辦人：
聲明書
本院所提115年度教育部□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並未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理，且執行計畫涉及國外實習待遇、實習時數、簽證種類、保險範圍及期間等，確實符合當地國實習條件及相關法規，以保障選送生國外實習期間之安全，並會督導選送生返國後心得報告上傳及辦理相關經費報支等實習事宜。如有不符合或違法之處，喪失補助資格，並列入明年度行政績效考評，決無異議。

立聲明書人(申請教師）：               （簽章） 

所屬系所/學院： 


日期：  115  年     月     日
	[image: image1.png]



	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變更申請表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院　　　　　　　　        系（所）

	
	計畫名稱
	
	計畫帳號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預算金額
	

	變更項目
	(計畫主持人
	　　　　　　　　　

	
	(實習機構
	

	
	(實習人數
	

	
	(經費
	

	
	(其他
	

	變更內容
	主旨
	

	
	說明
	說明範例：
（1. 變更之原因？）
（2. 變更之後是否符合原計畫目標？）
（3. 變更後之好處及優勢）
（4. 變更後之預算金額是否會超過原計畫預算金額？）


	
	變更後內容
	

	申請單位（人）直屬單位主管簽核
	承辦單位簽核

	單位（人）
分機：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承辦人

	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單位主管

	國際學術交流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收件日期：
輔仁大學              學院115年「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意願調查表
學院請款核銷輔助人核章：                   、聯絡電話：                           、Email:                      
學院承辦人核章：                           、聯絡電話：                           、Email:                      
院長核章：                                 
	序號
	系所名稱
	主持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類別
（請勾選）
	計畫名稱
	實習國家
	機構名稱
	選送學生數

	1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2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3
	
	
	
	
	
	□學海築夢
□新南向學海築夢
	
	
	
	




















(學院戳章)








